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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桂政办发〔2019〕95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对 2018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

督查激励的通报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营造担当实干、创先争优的良

好氛围，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

67 号）精神，结合国务院大督查、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的专项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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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自治区相关职能部门日常督查情况，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

对 2018 年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扩大内需、推动高水平开放、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

14 个设区市、84 个县（市、区）予以督查激励，并采取 28 项激

励措施予以奖励支持。希望受到督查激励的市、县（市、区）

充分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三大定位”新使命和“五个扎实”新要求，按照自治区党

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下，

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担当实干，对标对表高

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以

扎实的工作业绩体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成效，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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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

方名单及激励措施

2019 年 8 月 31 日

（公开方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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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名单及激励措施

一、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

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的市、县（市、区）

南宁市、贵港市、北海市、防城港市、柳州市、桂林市，凭

祥市、东兴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优先纳入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大数据监管等商事制

度改革工作试点，推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组织实施）

二、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的

设区市

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成效明显的设区市：崇左市、南宁市、北

海市；

促进外资稳定增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防城港市、南宁市、柳州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培育和设立自

治区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自治区商务厅组织

实施）



— 5 —

三、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开工、投资完成等情况较好的设区市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情况较好的设区市：柳州市、

贵港市、崇左市；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投资完成情况较好的设区市：崇

左市、柳州市、来宾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组织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

安排国家切块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时给予优先支持。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四、财政预算执行、提高收入质量、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国

库库款管理、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预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

完成情况好的市、县（市、区）

南宁市、柳州市、贵港市、北海市，宾阳县、柳城县、三江

侗族自治县、平南县、桂平市、平果县、靖西市、隆林各族自治

县、昭平县、南丹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给予一次性综合财力补助奖励，其

中，给予南宁市、柳州市、贵港市、北海市各 1000 万元的资金奖

励，给予宾阳县、柳城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平南县、桂平市、

平果县、靖西市、隆林各族自治县、昭平县、南丹县、巴马瑶族

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各 500 万元的资金奖励；对上述地方月

末库款保障水平在 0.3 倍以下的，自治区在正常调度资金基础上，

优先安排每个设区市 2 亿元、每个县（市）1 亿元的提前调度资金。

（自治区财政厅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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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地方投资

落实到位、促进社会资本进入交通建设领域措施有力、交通债务

风险防控工作落实有力的设区市

崇左市、贵港市、柳州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符合规划政策或项目库中具备条件

的交通建设项目，优先申报列入国家三年滚动计划并列入自治区

年度建设计划，优先争取国家补助资金；优先安排计划内建设项

目的自治区补助资金。（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六、水利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好、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计划

完成率高，在全区水利建设投资综合评价排名前 4的设区市

贵港市、桂林市、贺州市、崇左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时给予适当

倾斜支持，并给予 1000 万元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奖励，其中，给

予第 1 名贵港市 320 万元、第 2 名桂林市 260 万元、第 3 名贺州

市 220 万元、第 4 名崇左市 200 万元的资金奖励。（自治区水利厅、

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诚实守信金融生态环境、维护

良好金融秩序、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成效较好的设区市

南宁市、柳州市、崇左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

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框架下给予重点支持；根据其实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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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金需求，适度加大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以

及相关领域再贴现支持力度；在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示

范区等给予重点考虑和支持；鼓励和引导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

商业银行以及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上述地方设立分支机构；支

持上述地方有绿色项目融资需求的企业注册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

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投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优先发展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支持上述地方积极探索保险业改革。（人民

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银保监局、广西证监局、自治区地方金

融监管局组织实施）

八、土地利用计划执行情况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高以

及土地利用秩序良好的设区市

百色市、贺州市、崇左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

其中，给予第 1 名百色市 1200 亩、第 2 名贺州市 1000 亩、第 3

名崇左市 800 亩的指标奖励，奖励指标在自治区年度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中单独列出，纳入计划执行动态监管。（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组织实施）

九、林地管理规范、森林资源保护成效好的市、县（市、区）

梧州市、来宾市、贺州市，玉林市福绵区、靖西市、凤山县、

东兴市、凭祥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安排全区占用征收林地定额年度

指标时给予倾斜支持，其中，给予梧州市 150 公顷、来宾市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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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贺州市 100公顷的指标奖励，给予玉林市福绵区、靖西市、

凤山县、东兴市、凭祥市各 50 公顷的指标奖励，由自治区林业局

统筹单列，纳入全区定额管理，用于支持社会公益、基础设施、

生态保护、民生工程、边境国防、投资贸易和精准扶贫等项目建

设。（自治区林业局组织实施）

十、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北海市、百色市、南宁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资金

中切块安排资金奖励，其中，给予北海市 500 万元、百色市 400

万元、南宁市 300万元的资金奖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

十一、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

接成效明显的市、县（市、区）

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成效明显的设区市：贺州市、百色市、

河池市；

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的县（市）：凭祥市。

2019 年自治区优先向商务部推荐上述地方，争取国家在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商务厅组织

实施）

十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贵港市。

2019 年自治区鼓励其开展创新政策先行先试，优先推荐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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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内 1 家符合条件且发展基础较好的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治区科技厅组织

实施）

十三、改善科研基础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以及落实国家科技改革与发展重大政策成效较好的设

区市

柳州市、北海市、钦州市、桂林市。

2019 年自治区优先安排上述地方在广西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

展专项资金的三年滚动规划项目库中的项目，推荐上报科技部、

财政部；对绩效目标清晰、机制创新、成果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

优先组织实施。（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十四、促进工业稳增长成效明显，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业特色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雄厚的

设区市

贵港市、桂林市、崇左市、北海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优先支持申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重点项目建设；优先安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崇左市和北海市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项目建设。（自

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北部湾办组织实施）

十五、推进质量工作成效突出的市、县（市、区）

南宁市、百色市、桂林市、柳州市、梧州市、贵港市，百色

市田阳区、荔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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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质量服务“一站式”平台建设方

面给予倾斜支持，对其行政区域内申报中国质量奖、自治区主席

质量奖的企业给予重点培育和帮扶，在地方标准制修订、标准化

试点示范项目建设、中小微企业及“双创”企业标准化技术服务

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优先选择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改革试点地

区，优先推荐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组织质量技术专家

重点指导和帮扶质量提升工作。（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实施）

十六、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好、改革力度大、成效明显的设

区市

柳州市、南宁市、钦州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第二年经费安排中，分别给予每

个设区市一次性 1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用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优先推荐申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各项试点工作；在自治区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职业教育示范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教育厅

组织实施）

十七、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促进

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本地区

筹集就业补助资金等任务完成较好的市、县（市、区）

柳州市、南宁市、玉林市，博白县、桂平市、藤县、武宣县、

容县、鹿寨县、平南县、北流市、荔浦市、蒙山县。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安排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时给予倾



— 11 —

斜支持，其中，给予柳州市、南宁市、玉林市各 500 万元的资金

补助，给予博白县、桂平市、藤县、武宣县、容县、鹿寨县、平

南县、北流市、荔浦市、蒙山县各 200万元的资金补助。（自治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十八、在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年度考核中认定为综合评价好的

县（市、区）

融水苗族自治县、德保县、隆林各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

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隆安县、龙胜各族自治县、百色市田阳区、

田东县、富川瑶族自治县、大新县、龙州县、宁明县、南宁市邕

宁区、桂平市、钟山县、平果县、河池市金城江区、天峨县、武

宣县、合山市、南宁市兴宁区、南宁市江南区、南宁市良庆区、

柳州市柳北区、柳城县、鹿寨县、灵川县、永福县、荔浦市、梧

州市万秀区、梧州市长洲区、合浦县、防城港市港口区、浦北县、

贵港市覃塘区、平南县、北流市、凭祥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分配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给予奖

励，其中，给予融水苗族自治县、德保县、隆林各族自治县、都

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等 5 个深度和极度贫困县各 600

万元的资金奖励，给予隆安县、龙胜各族自治县、百色市田阳区、

田东县、富川瑶族自治县、大新县、龙州县、宁明县等 8 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各 500 万元的资金奖

励，给予南宁市邕宁区、桂平市、钟山县、平果县、河池市金城

江区、天峨县、武宣县、合山市等 8 个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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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天窗县、享受待遇县各 400 万元的资金奖励，给予南宁市兴

宁区、南宁市江南区、南宁市良庆区、柳州市柳北区、柳城县、

鹿寨县、灵川县、永福县、荔浦市、梧州市万秀区、梧州市长洲

区、合浦县、防城港市港口区、浦北县、贵港市覃塘区、平南县、

北流市、凭祥市等 18 个非贫困县各 300 万元的资金奖励，并在此

基础上按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每人 30 元的标准增加对上述各县

（市、区）的资金奖励（最高不超过每县〔市、区〕300 万元）。

（自治区扶贫办、财政厅组织实施）

十九、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田东县、都安瑶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那坡县、富川

瑶族自治县。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支持

力度，并对符合以工代赈投向的县在以工代赈资金安排上给予倾

斜支持，用以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组织实施）

二十、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在

考核中评价为优秀的市、县（市、区）

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贵港市、百色市、崇左市，南宁

市青秀区、南宁市良庆区、鹿寨县、平乐县、兴安县、全州县、

桂林市叠彩区、桂林市七星区、梧州市万秀区、浦北县、灵山县、

陆川县、平果县、田东县、钟山县、贺州市平桂区、东兰县、武

宣县、扶绥县、大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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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自治区给予上述地方资金奖励，其中，给予南宁市、

柳州市、桂林市、贵港市、百色市、崇左市各 100 万元的资金奖

励，给予南宁市青秀区、南宁市良庆区、鹿寨县、平乐县、兴安

县、全州县、桂林市叠彩区、桂林市七星区、梧州市万秀区、浦

北县、灵山县、陆川县、平果县、田东县、钟山县、贺州市平桂

区、东兰县、武宣县、扶绥县、大新县各 50 万元的资金奖励。（自

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组织实施）

二十一、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在绩效考

评中评价为优秀的市、县（市、区）

南宁市、柳州市、北海市、贺州市、来宾市，南宁市邕宁区、

宾阳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县、

蒙山县、藤县、合浦县、防城港市防城区、钦州市钦南区、钦州

市钦北区、贵港市港南区、贵港市覃塘区、陆川县、兴业县、田

林县、西林县、贺州市八步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河池市宜州区、

河池市金城江区、武宣县、来宾市兴宾区。

2019 年自治区给予上述地方一定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经费奖

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二十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的市、县（市、区）

玉林市、柳州市、桂林市，灌阳县、北流市、岑溪市、靖西

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鹿寨县、南宁市武鸣区、灵川县、恭城瑶

族自治县、容县。

2019 年自治区在安排上述地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央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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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时给予奖励，其中，给予玉林市、柳州市、桂林市各 140

万元的资金奖励，给予灌阳县、北流市、岑溪市、靖西市、大化

瑶族自治县、鹿寨县、南宁市武鸣区、灵川县、恭城瑶族自治

县、容县各 80 万元的资金奖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财政厅组

织实施）

二十三、养老服务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较好的设区市

南宁市、桂林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申报城企联动普惠养老、社会服

务兜底中央专项资金时给予适当倾斜支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民政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二十四、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大气、流域（近海）水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推进快、成效明显的设

区市

柳州市、崇左市、河池市、桂林市、南宁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 2018 年度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中

给予奖励，其中，给予柳州市 240 万元、崇左市 220 万元、河池

市 200 万元、桂林市 180万元、南宁市 160万元的资金奖励。（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二十五、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

明显，在全区综合评价排名前 4的设区市

贵港市、河池市、崇左市、防城港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安排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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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适当倾斜支持，并在下达自治区水利项目资金时给予奖励，其

中，给予第 1 名贵港市 320 万元、第 2 名河池市 260 万元、第 3

名崇左市 220 万元、第 4 名防城港市 200万元的资金奖励。（自治

区水利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二十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风貌提升、“美丽广西”

乡村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桂林市叠彩区、马山县、鹿寨县、百色市田阳区、崇左市江

州区、合浦县、贺州市平桂区。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在安排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

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时给予适当倾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财政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实施）

二十七、积极推动殡葬改革，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成效明显的市、县（市、区）

北海市，柳州市柳江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浦北县、平乐县。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按照每个殡仪馆项目 50万元，每个

殡仪服务站、生态殡葬和殡葬改革试点项目 20万元的标准给予资

金补助。（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组织实施）

二十八、年度招商引资绩效考核在全区排名前 6的设区市

南宁市、贵港市、北海市、柳州市、桂林市、贺州市。

2019 年自治区对上述地方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用于补充招商

引资工作经费，并给予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其中，给予第 1 名南

宁市 600 万元资金、500 亩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第 2 名贵港市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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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金、500亩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第 3 名北海市 400 万元资金、

500亩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第 4 名柳州市 300 万元资金、300亩建

设用地指标奖励，第 5 名桂林市 200 万元资金、300 亩建设用地指

标奖励，第 6 名贺州市 100 万元资金、300 亩建设用地指标奖励。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各人民团体。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自治区高级法院，
自治区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 9 月 5 日印发


